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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: 合同条款资料表

本表是对合同条款的具体补充和修改，如果有矛盾，以本合同条款资料表为准 。

条款号 内       容

买方名称： 陇西县和平乡人民政府1.2.1

卖方名称： 甘肃汇宏耀立商贸有限公司1.2.2

最终用户： 陇西县和平乡人民政府1.2.3

履约保证金：无7.1

交货期：合同签订后20日内交付。
交货地点： 陇西县和平乡人民政府指定地点。

13
交货方式： 卖方按照买方指定地点现场交货，并承担相关所有费用及
风险 。

应提供的伴随服务：在项目现场所供货物的运输、装卸、技术支持等
16.1

服务。

质量要求：验收合格。
质量保证期： 验收合格后12个月。
售后服务要求： 在质量保证期内，中标供应商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18.5
响应，48小时以内到达现场进行质量检查，确保在甲方合理要求期限
内完成工作。 保证24小时接受买方的电话咨询。

20.
付款方法：合同签订后付30%,供货完成后付至80%,验收合格后一次性

1

索赔及赔偿要求

付清。

：
如果卖方没有完全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， 买方应在不

每延误一周的赔偿费按迟交货物交货价或未提供服务的服务费用的
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措施的情况下， 从合同价中扣除误期赔偿费。

百26.1
分之零点五 (0.5%) 计收，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。 误期赔偿费的
最高限额为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 (5%) 。 一旦达到误期赔偿费的最高
限额，买方可考虑根据合同条款第27条的规定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。

通    知 ：
买方地址：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和平乡34.1
卖方地址：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福星镇福星农贸市场内 1-1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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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石子。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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